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应聘人员成绩核查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申请查询人填写
	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报考岗位编码
	
	岗位名称
	

	
	考试名称
	

	
	查询科目
	
	查询科目成绩
	

	核查单位填写
	查询结果及处理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查询结果通知申请人情况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考生对自己的成绩有异议需复核成绩的，在成绩公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请填写《应聘人员成绩核查登记表》（该表格可从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下载），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准确填写好的此表格，提交至学院。 
每个考生只能申请成绩复核一次且阅卷单位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接受考生直接申请成绩复核及相关咨询。成绩复核的范围限于：①主观题、客观题有无漏评；②分数的计算、登记是否有误；③对违纪、违规、异常记录有异议。成绩复核不重新评阅试卷，评分标准、评分细则以及答题评分宽严有异议等问题不在复核范围内，阅卷单位对阅卷具有最终解释权。
